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文件
上应财〔2022〕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服务收入发放

人员经费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服务收入发放人员经费的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2022年7月11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服务

收入发放人员经费的管理办法
根据《上海市属高校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分配管理试行办法》（沪教委人〔2021〕36号）文件有关精神要求，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可用于发放校内在编在岗人员的绩效工资，并纳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对人员经费的发放做如下规定：

1.结合学校经济收入分配办法，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属于各二级单位“自筹绩效”，发放实行归口管理。

2.发放方式：申请审核制。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人员经费用于发放校内人员时，各单位须先行申请额度，填写社会服务项目认定表，经学校同意，统一按照申请发放额度20%的比例扣除学校用于支付社会保障费统筹等费用后下拨至各二级单位，二级单位方可发放在册在编人员绩效工资。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发放校内人员绩效工资。

3．“自筹绩效”原则上包括各类培训、非学历教育、考试考务（四、六级考试除外）、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其他外来经费等收入中形成的用于发放校内人员绩效的人员经费。学校积极鼓励二级单位通过争取社会服务收入提高本部门的人员收入。

4．人事派遣制人员除“自筹绩效”发放的人员经费外，在25日发放的各类劳务费也参照本办法执行。

5. 上述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社会服务项目认定表

填报单位：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别
	非学历教育 □
	经费类别
	非财政收入                 □ 

	
	社会培训   □
	
	

	
	社会考试   □
	
	非主管部门竞争性财政收入   □

	
	征兵工作   □
	
	

	
	文化演出   □
	
	主管部门竞争性财政收入     □

	
	其他：___________
	
	

	项目简介（不超过200字）
	

	
	

	项目周期(起止年月）
	
	项目金额（万元）
	
	项目成本（万元）
	

	申请发放绩效额度（万元）
	
	批准额度（万元）
	
	实际发放额度（万元）
	

	执行依据
	项目所在部门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服务收入发放人员经费的管理办法》（上应财〔2022〕8号）
	      盖章：
      时间：

	人事处意见
	财务处意见

	
	

	         盖章：
	      盖章：

	         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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